
嘉義縣 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

法」修法說明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113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辦理。 

貳、 目的 

一、 增進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教師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

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之了解。 

二、 針對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教師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

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之疑問予以釐清。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二、 承辦單位：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 

三、 協辦單位：嘉義縣中小學校長協會、家長協會、教師工會暨柳林國小 

肆、 辦理內容 

一、 參加對象：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各處主任、人事主任或人事

管理員，各校老師參加。(2場次約計 860人次) 

二、 辦理時間、地點、人數及參加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人數 參加對象  

8/14 08:30-12:30 
嘉義縣創新學院

二樓禮堂 
400 

校長、人事主

任（管理員）、

各處主任 

13班以上，每校派

2-3人 

12班（含）以下，

每校派 1-2人 

8/14 13:00-16:40 
嘉義縣創新學院

二樓禮堂 
400 各校老師 

校事會議教師未兼行

政委員、教師會成

員、有興趣之老師，

每校至少派 1-3名 

伍、 課程規劃 

  一、8/14上午場 

 

時間 內容 講師 

08:30-08:50 報到 承辦單位 

08:50-09:00 長官致詞 教育處李美華處長 

09:10-10:30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

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修法說明 
吳昌倫研究員 

10:30-10:40 休息時間 承辦單位 

10:40-12:00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

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實例討論 
吳昌倫研究員 

12:00-12:30 綜合座談 主辦單位 



  二、8/14下午場 

 

時間 內容 講師 

13:00-13:20 報到 承辦單位 

13:20-13:30 長官致詞 教育處李美華處長 

13:30-14:50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

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修法說明 
吳昌倫研究員 

14:50-15:00 休息時間 承辦單位 

15:00-16:30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

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實例討論 
吳昌倫研究員 

16:30-16:40 綜合座談 主辦單位 

陸、 報名方式 

一、 請於 8/9日前逕上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二、 由於講座內容針對對象各有不同，煩請依規定時間參加 

三、 請各校務必核派人員參加及工作人員(如附件一)並核予公(差)假及課

務排代。 

柒、 考核與獎勵 

一、 參加研習之人員，由主辦單位核予研習時數。 

二、 辦理本項研習工作人員，由縣政府依權責核予嘉獎乙次之敘獎。 

捌、 經費概算：如附件二。 

玖、 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